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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天國的價值觀  馬可福音十章 1 至 52 

 

      耶穌在山上顯現的榮耀轉眼即逝，回到山下現實的世界中，門徒需要不斷地學習，重

新調整屬世的眼光，以天國的視野和價值觀來取代。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耶穌繼續教

導 

門徒有關天國的真理，耶穌的要求並非虛無縹緲，而是落實在生活最基本的層面。 

     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中，耶穌公然抨擊法利賽人有關離婚的流行看法，並且擴大議題，

轉向神對婚姻基本的心意，天國的婚姻倫理是絲毫不容妥協的（可十：1-12）；當門徒以

輕視的態度對待一個小孩子時，耶穌機會教育他們，甚至在一個不受重視的小孩子身上都

有他們值得學習的地方（可十：13-16）；如果天國所接待的是像小孩子一樣完全信靠的

人，那麼受人尊敬、擁有大筆財富的財主想進入天國的話，耶穌說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，

雖然如此，上帝依然能成就（可十：17-27）；跟隨耶穌的基本要求是願意捨棄，或許是錢

財，或許是親情，或許是田產，甚至是生命，然而神的報答將遠超過人所犧牲的（可十：

28-31）。 

      耶穌捨己跟從的話語令門徒憂心忡忡，在陰霾的氣氛中，耶穌第三次預言自己的受難

和復活（路十：32-34）；令人訝異的是，當耶穌定意在十字架上順服上帝的旨意時，門徒

心所繫念的卻是天國的高位，耶穌再度機會教育門徒，天國的領袖不是權高位重呼風喚雨

的人，而是願意做眾人的僕人，而耶穌的使命正是天國領袖服事的榜樣（可十：35-45）。 

      耶穌一行人來到了進入耶路撒冷之前最後的一個城市耶利哥，就在路旁，耶穌醫治了

瞎子巴底買，重見光明的巴底買立刻就在路上跟隨了耶穌（路十：46-52）；一無所有的乞

丐巴底買完全地信靠耶穌，立刻得醫治並委身跟從耶穌，成為天國的新成員，家財萬貫的

財主因難以捨棄，所以仍在門外，這就是耶穌所說，在前的必要在後，在後的必要在前。 

      耶穌的門徒行走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也走在學習的路上，他們仍有一段遙遠的路

程要走。在我們的天路歷程中，我們也有一段漫漫長路的學習，我們的所思所行必須立足

於天國的價值觀。 

 

主題：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耶穌教導門徒有關天國的價值觀。 

 

可十：1-12 耶穌有關婚姻和離婚的教導 

 



蒋怡欣, 版權所有© 2016 By Yi-hsin Chiang Ting; Taipei, Taiwa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ge2  

一、這件事發生在什麼地方？是在怎樣的一個場合？法利賽人為何詢問耶穌有關休妻的問

題？他們的動機是什麼？耶穌如何回答他們？法利賽人提出休妻合法的根據是甚麼？ 

 

 

二、耶穌如何解釋摩西有關休妻的誡命？回到創造之初，上帝有關婚姻的心意是什麼？耶

穌對於離婚後再嫁娶這件事做出怎樣的宣告？為何耶穌會如此嚴厲看待這件事？是否和當

時的社會風氣有關？ 

 

 

註：V.2 法利賽人和文士求教於耶穌時經常是心懷不軌，參可八：11，十二：15，當日的

猶太人認為摩西律法允許休妻，耶穌若出言不當，不只會失掉百姓的歡心，而且還可能和

施洗約翰一樣遭至殺身之禍，參可六：17-29。 

V.3-5 耶穌和法利賽人問答的背景來自申二十四：1-4，這段經文的目的是禁止男子娶回被

休再嫁的前妻，並非摩西吩咐可以休妻，只不過是承認當時存在的現況，對人心硬（悖逆

上帝的心意）的一種讓步。 

V.6-9 耶穌引用創一：27 和二：24，闡釋在罪進入世界之前，上帝創造婚姻原初的心意，

人應該以這個基本的原則作為婚姻的基礎，而非依循摩西所做的讓步。 

V.11-12「姦淫」這字可泛指和性有關的不道德行為，此處耶穌對於離婚後再嫁娶的看法是

以神設立婚姻的神聖性為基礎，在神眼中婚姻是永久性、排他性的結合，人若和配偶離

異，在神眼中婚姻的關係仍存在，若再嫁娶即是犯姦淫。 

反思和應用 

1、天國的婚姻觀必須回到上帝起初造男造女的心意，婚姻是神所賜的禮物和祝福，遺憾

的是，這件珍貴的禮物在世人的手中已經走樣。在離婚氾濫的今天，你認為上帝最初對婚

姻的心意會不會過於理想？能夠打折扣嗎？ 

2、據你的了解，現今一般基督徒對離婚的看法如何？是否受到世俗的影響？你的立場

呢？摩西因為百姓心硬而讓步，牧者是否也會因為羊群的軟弱而向現實妥協？天國的婚姻

觀有絕對的原則，是否也有絕對的做法？在甚麼情況之下，離婚是可以被接受的？我們如

何看待在教會裏離婚的弟兄姊妹？ 

 

可十：13-16 耶穌教導門徒必須像小孩子那樣謙卑信靠才能進入神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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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耶穌為了什麼事責備門徒？從門徒對小孩子的態度可看出，門徒有怎樣的價值觀？ 

 

 

四、何謂「承受上帝的國」？為什麼不像小孩子就無法進入上帝的國？你以為耶穌在這裏

所指的是小孩子的那些特質？門徒須要有怎樣的改變？ 

 

 

註：小孩子在當日的社會中是卑微沒有地位的人，他必須完全仰賴他人，此處「若不像小

孩子」是指若不像小孩子那樣居於謙卑的地位和完全地依靠，就不能進天國。  

反思和應用 

1、神國的特質之一是沒有驕傲的國民，人若不謙卑自省，如何能悔改認罪？不悔改認罪

又如何有分於天國？為什麼「大人」很難進神的國？是因為他們已經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價

值觀，而這些價值觀很難動搖卻又和天國牴觸。身為「大人」，你的困難是甚麼？在天國

的門外或門內，你的阻礙是甚麼？ 

2、當人有所依靠的時候，人不容易尋求神，然而人的依靠是真得靠得住嗎？為甚麼唯有

神才是我們永遠的依靠？ 

 

可十：17-31 耶穌教導門徒進入上帝的國必須捨棄世人所看重的事物 

 

五、這個財主為什麼來找耶穌？他的問題如何反應出一般人對如何得到永生的看法？耶穌

認為遵守誡命就可以得到永生嗎？在永生的道路上，對這個財主而言，最大的攔阻是甚

麼？ 

六、耶穌如何形容有錢人進入上帝的國是很難的一件事？為什麼？那麼，有錢人仍有希望

嗎？在這件事上，耶穌如何鼓舞門徒？你認為貧窮的人會比富有的人更容易進入天國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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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V.29-30 耶穌這段話和之前財主的故事有甚麼關係？耶穌如何應許跟隨祂的人？跟隨

耶穌的人必須拋棄所有的財物和親情嗎？這兩節經文的重點是什麼？V.31 神國的價值觀是

甚麼？ 

 

 

註：V.19 的誡命依次引自十誡中的第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五這五條誡命，參出二十：3-17。 

V.20 猶太男孩到了十二歲後就有責任遵守摩西律法的要求，很顯然地，這個財主是從外在

行為去衡量自己是否遵守了誡命，從他來求教耶穌這件事看出，他意識到遵守誡命仍然不

夠，所以他沒有得永生的把握。耶穌對財主的回答只是承接舊約一貫的說法，認為人若遵

守神的律法就必存活，參申三：15-16，並不表示耶穌認為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遵守誡命，

或藉此賺取永生。 

V.24 在猶太人的社會中，財富代表神的祝福，門徒的問題反映了一般猶太人的看法，財主

得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，如果連財主都那麼難，平常人就更不用說了。 

V.30「今世得百倍」不適宜按照字面解釋，它是比喻式的形容，強調神會豐豐富富地補償

你因跟隨主所遭受到的損失，也有學者認為是在比喻屬靈的福氣和屬靈的家人。 

V.31 是對耶穌在第二次預言受難（可九：30-31）之後的教導作一總結，耶穌的教訓顛覆

了一般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，世人以為在前的，在天國中卻是最後的，世人以為是虧

損，在神的國度中卻可得到百倍的報償。 

反思和應用 

1、在這段經文中，你所看到天國的要求是甚麼？在你的生命和生活中，你最看重的是甚

麼？你願意為主的緣故，將它們放在次要的地位嗎？這段經文如何挑戰你的價值觀？ 

 

可十：32-45 耶穌教導門徒居首位的人必須成為服事眾人的僕人 

 

八、V.32 在耶穌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作者如何描述門徒和其他跟從者的心情？他們為什

麼會這樣？耶穌在此第三次預言自己的受難和復活和之前的兩次（可八：31，九：30-31）

有什麼不同嗎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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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雅各和約翰向耶穌請求什麼事？他們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刻提出這樣的要求？從這件事

可看出他們真的了解耶穌的身份和使命嗎？比較門徒之前對耶穌預言的反應（可八：32-

33，九：33-34）和這次有甚麼相似的地方？ 

 

 

十、耶穌如何回答雅各和約翰的要求？其它門徒對這件事有什麼反應？V.38-39 耶穌說的

話是甚麼意思？你認為門徒理解耶穌的話嗎？ 

 

十一、V.42-44 世界上的領袖通常是怎樣的角色？耶穌如何顛覆了世界的領袖觀？耶穌來

到世界上的目的是甚麼？祂如何以自己的使命為例來解釋祂的教導？ 

 

 

十二、V.45 這節經文描述了耶穌是受苦的彌賽亞的角色，它如何應驗了賽五十二：13 至

五十三：12 所描繪的耶和華的僕人？ 

 

 

註：V.37 坐在王的左邊和右邊意謂著擁有最尊貴的身份，亦表示有分於王的權柄，參太二

十六：64，詩四十五：9。耶穌之前曾自稱為人子，門徒可能會想到但七：14 那位在榮耀

中掌權的人子，他們所要表達的是：請賜我們在你的「勝利」中…。 

V.38「杯」在舊約中有不同的意象，可能代表祝福或審判，有時也用來比喻上帝子民的受

苦，此處用來比喻耶穌即將臨到的受死，參可十四：36，約十八：11。此處的「洗」並非

初代教會中洗禮的觀念，而是門徒們所熟悉的施洗約翰的洗禮，耶穌使用它做為一個比

喻，來描述祂自己很快就要被「浸入」受苦和死亡之中。 

V.45 被正確地稱為馬可福音的主題經文，它完全呼應了以賽亞書中耶和華僕人的角色。 

反思和應用 

1、天國的領袖觀和世界的領袖觀最大的差異是甚麼？它是你的領袖觀嗎？請分享你在教

會中所看到的見證或困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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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你認為在職場上成功的基督徒會不會更追求在教會中的「成功」？弟兄是否更比姐妹

在意自己在教會中的「地位」？我們看重的是名分，還是僕人的服事？如果我們偏離了耶

穌的教訓，我們願意改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嗎？ 

 

可十：46-52 耶穌在耶利哥醫治了討飯的瞎子巴底買 

 

十三、這個事件是在甚麼地方發生的？在怎樣的一個場合？巴底買如何會知道耶穌（參可

三：7-8）？眾人為何阻止他接近耶穌？他有沒有放棄？耶穌如何回覆了他的請求？ 

 

 

十四、巴底買得醫治以後，他做了什麼事？你認為作者將巴底買的故事放在這裏有甚麼特

別的用意嗎？比較這個瞎子和門徒屬靈的眼瞎，誰更嚴重？耶穌都能醫治嗎？ 

 

 

十五、巴底買和之前那位財主的選擇和結局如何印證了可八：31？ 

 

 

註：V.46 耶利哥是旅行者到達耶路撒冷以前必須經過的最後一個城鎮，離耶城僅有一天的

路程，這時將近逾越節，路上擁擠著許多前往耶城朝聖的猶太人，當中應有不少人相信耶

穌是彌賽亞，期望祂能在耶路撒冷做王。作者在此特別提到巴底買父親底買的名字，從這

裏可看出，巴底買在跟從耶穌以後成為了這個團體中大家所熟悉的一位人物。 

反思和應用 

1、前往耶路撒冷的行程已經快結束了，耶穌最後以一個瞎子得醫治的神蹟做為「門徒訓

練」的句點，並且再次啟示出祂是舊約所預言的彌賽亞。巴底買的眼瞎已經得到醫治，門

徒屬靈的眼瞎也必須被醫治，當耶穌受死、復活並得高舉以後，門徒的眼瞎才會完全得到

醫治。 

2、討飯的瞎子巴底買不但得到醫治，並且成為天國的成員，富有的財主最後由於屬靈的

眼瞎而被排拒在天國的門外，這就是天國的價值觀，卑微的升高，在高處的降為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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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你曾經是屬靈的瞎子嗎？耶穌如何醫治了你的眼瞎？你在得到醫治以後，是否如同巴

底買一樣，立刻跟從了耶穌？ 

 

 

 

 

 

 


